
進口貨物申請關稅貨物稅優待及簡化便民通關措施簡介

前言

    海關對進口貨物依海關進口稅則課徵關稅，惟政府為獎勵投資、加速經濟發展、增進國民福祉

以及社會福利等種種目的，在關稅法及相關法令中，明定許多關稅及貨物稅優待辦法，諸如救濟

物物質、教育用品、廣告品、貨樣等免稅、稅則增註憑用途證明減免稅、生產事業進口機器設備專案

免稅、進口特殊裝置之車輛免徵貨物稅、分期繳稅、專案記帳及整套機器設備按統一稅則課稅等等

又海關為簡化工作，便利商民辦理進口貨物通關，也採取甚多簡化便民措施，諸如退款入戶作業、

免驗、當天報關當天放行、預行報關、船邊驗放等等。這些關稅優待及通關措施，都須當事人提出

申請始得享受。本局鑒於實務上仍常見有合乎規定要件而因當事人不知申請，或逾越申請時限而

不能享受情事，殊感可惜。茲為使這些政府頒定的良法美意能夠落實而達成獎勵及簡化便民的預

期功能，特蒐集有關法令，編成本簡介，希望業者多加利用，申請享受各項優待，別讓自己的權

益睡著了。

進口貨物申請關稅貨物稅優待及簡化便民措施簡介

申請項目 書表 應繳附證件 費用 申請程序 辦理期限 審核標準

壹、關稅優待

一、免稅：

(一)依關稅法免稅

1.依關稅法第 49

條規定下列進口

貨物免稅：

(1) 救濟物資

(2)教育研究用品

申請書(由

申請人依規

定格式備具

申請書及有

關文件送請

內政部核轉

財政部核

辦)。

1.進口教育

用品免稅申

請書

2.進口教育

用品明細表

經財政部簽發之

「申請救濟物資進

口免稅核轉通知

書」(以下簡稱「通

知書」) 

1.中央三級、地方

二級以上及國立各

級教育或研究機關

逕向進口地海關申

請。

2.前款規定以外之

各級公私立各級教

育或研究機關，應

分別報請中央、直

轄市、縣(市)主管

無

無

檢附「通知

書」填報進

口報單。

1.檢附「進

口教育用品

免稅申請

書」及「進口

教育用品明

細表」。

2.填報進口

報單。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通知書」

與進口報單是

否相符。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件是否

齊全。

2.依「教育研究

用品進口免稅

辦法」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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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華民國漁船

在海外捕獲之水

產品

(4)經撈獲沉沒之

船舶、船空器及器

材。（關稅法第 49

條第 11款，施行

細則第 32條）

(5)經營貿易屆滿

二年之中華民國

船舶因逾齡或其

他原因核准解體

者（關稅法第 49

條第 12款，施行

細則第 33條）

2.依關法第 50條

規定，進口貨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免徵關稅

(1)在國外運輸途

中或起卸時，因

損失、變質、損壞

致無價值，於進

口時，向海關聲

明者。

(2)起卸以後，驗

放以前因天災、事

變或不可抗力之

事由，而遭受損

機關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轉進口地

海關申請。

我國駐當地使領館

或代表機構核明數

量出具之證明文

件。並經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核

發我國漁船捕獲證

明。

1.交通部主管機關

核准打撈證明文

件。

2.國籍證書。

1.經交通部核准解

體並有航運紀錄之

有關文件。

2.國籍證書。

無

無

無

無

檢附證明文

件填報進口

報單。

檢附證明文

件填報進口

報單。

檢附證明文

件填報進口

報單。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1.數量先經財

政部會商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

後核定或當地

漁業主管機

關。

2.審核證明文

件與進口報單

是否相符。

審核證明文件

與進口報單是

否相符。

審核證明文件

與進口報單是

否相符。

1.損失、變質或

損壞貨物直接

卸存海關聯鎖

倉棧。

2.貨棧管理人

應立即繕具損

失、變質或損

壞貨物清單送

運輸工具管理

貨物人員副署

後由海關駐庫

人員簽署署後

由海關駐庫人

員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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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損壞致無價

值者。

(3)海關查驗時業

已破漏、損壞或腐

爛致無價值，非

因倉庫管理人員

或貨物關係人保

管不慎所致者。

(4)於海關放行

前，納稅義務人

申請退運出口經

海關核准者。

(5)於海關驗放

前，因貨物之性

質自然短少，其

短少部分經海關

查明屬實情者。

3.依關稅法第 51

條規定，由國外

廠商賠償或調換

補運口之貨物免

徵關稅。

4.依關稅法第 52

條規定，應徵關

稅之貨樣、科學研

究用品、試驗用

品、展覽物品、遊

藝團體服裝、道

具、攝製電影電視

進口貨物賠

償、調換或

短裝補運進

口免稅申請

書

1.公證報告

2.原訂合約

3.國外廠商同意掉

換賠償或證明文件

4.試車日期證明(機

器設備)

無

無

1.貨物進口

之翌日起一

個月內向原

進口地海關

送達申請

書。

2.檢附有關

證件。

3.機器設備

得於安裝就

緒試運轉翌

日起三個月

內提出申請

1.貨物進口

時，應將品

名、牌名、規

格及數量詳

列進口報單

並附申請書

及證件。

2.繳納稅款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件是否

齊全。

2.依下列有關

規定辦理：(1)

關稅法第 51條

(2) 關稅法施行

細則第

41、42、43條規

定辦理。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明是否

與進口報單相

符。

2.審核出口報

單所列是否與

原進口報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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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攝影製片器材、

安裝修理機器必

需之儀器、工具、

盛裝貨物用之容

器、進口整修、保

養之成品及其他

經財政部核定之

物品，在進口之

翌日起 6個月內

或財政部核定之

日期前，原貨復

運出口者，免徵

關稅

5.依關稅法第 53

條規定貨樣、科學

研究品、工程機

械、攝製電影、電

視人員攜帶之攝

影製片器材、安裝

修理機器必需之

儀器、工具、展覽

物品、藝術品、盛

裝貨物用之容器、

遊藝團體服裝、道

具，政府機關寄

往國外之電影片

與錄影帶及其他

經財政部核定之

類似物品，在出

口之翌日起一年

或於財政部核定

之日期前原貨復

運進口者，免徵

關稅。

6.依關稅法第 56

條規定進口供加

工外銷之原料，

於該原料進口放

無

無

保證金。

3.應於進口

之翌日起 6

個月內復運

出口，其依

限出口者，

退還保證

金。

出口報關

時，應在出

口報單上詳

列品名、牌

名、規格及

數量，並聲

明在規定期

限內原貨復

運進口：進

口報關時，

應在進口報

單上詳列品

名、牌名、規

格及數量，

並敘明原出

口口岸、日

期、運輸工

具名稱、出

口報單號

碼。

應在出口日

之翌日起 6

個月內檢附

有關出口證

件申請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符。

審核進、出口

報單是否相

符。

審核有關書表

及證明文件是

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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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翌日起一年

內，經財政部核

准復運出口者免

稅。

前項復運出口之

原料，其免稅手

續應在出口日之

翌日起 6個月內

申請辦理。

7.依關稅法第 57

條規定外銷品在

出口放行之翌日

起 3年內，因故

退貨申請復運進

口者，免徵成品

關稅。但出口時已

退還之原料關

稅，應仍按原稅

額補徵。

前項復運進口之

外銷品，經提供

擔保，於進口之

翌日起 6個月內

整修或保養完畢

並復運出口者，

免予補徵已退還

之原料關稅。但因

天災、事變或不可

抗力之事由致無

法如期復運出口

者，其復運出口

期限不得超過 1

年。

(二)依海關進口稅

則增註免稅：

1.改良品種或生產

用之動物。（海關

進口稅則第 1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明屬實函轉財政

部認可之證明文

件。

無

無

1.於國貨復

進口報單上

報明原出口

日期、船名

及原出口報

單號碼。

2.檢附與客

戶往來文

件。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1.審核進、出口

報單是否相

符。

2.繳納保證金。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5



增註 1）

2.配種用家禽。

（海關進口稅則

第 1章增註 2）

3.供烤鰻用之醬油

。（海關進口稅則

第 21章增註 1）

4.專供製造血液代

用品、血液增量劑

及洗腎用清洗液

之藥品。（海關進

口稅則第 29章增

註 4）

5.供自製合成染

料、顏料及其中間

體用之化學產品

(國內尚未生產) 。

（海關進口稅則

第 29章增註 3）

6.符合工廠管理規

定之製造業輸入

以化學反應製造

塑膠、人纖、橡膠

及石化中間產品

所需之主原料化

學品，國內未生

產或供應不足

者，經經濟部證

明者免稅，副料

國內尚未生產

者，經經濟部證

明者免稅。（海關

進口稅則第 29章

增註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證明文件。

經濟部工業局證明

文件。

行政院衛生署證明

屬實並經經濟部證

明國內尚未製造之

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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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藥廠輸入以發酵

方法製造原料藥

及其中間體所需

歸屬於第 11

章、17章或第 35

章之原料，或合

成藥廠輸入歸屬

第 29章、第 28章

或第 38章各稅則

之所有化學品，

供自製合成動物

用藥及輔助飼料

藥用，經經濟部

證明國內尚無產

製者免稅。（海關

進口稅則第 29章

增註 1）

8.輸入歸屬第 29

章、第 34章或第

38章專供氟氯碳

化物、三氯乙烷、

四氯化碳、海龍替

代用途使用之化

學品經經濟部證

明國內無產製者

免稅。（海關進口

稅則第 29章增註

8）

9.衛生主管機關輸

入之避孕藥劑或

避孕器材，免費

供應使用者免稅。

(海關進口稅則第

30章增註 2)

10.供製造農藥及

環境衛生用藥之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或環境保護署證明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限衛生主管機

關自行進口。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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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以確為國內

生產不足供應或

其他產品品質未

符規定或國內無

生產者為限。（海

關進口稅則第 38

章增註 2）

11.偏光性板片製

造廠商輸入第 39

章或第 29章專供

製造偏光性板片

之原料，經經濟

部證明屬實者，

免稅。（海關進口

稅則第 39章增註

2）

12.探勘及開掘油

(氣)井用器材。

（海關進口稅則

第 84章增註 1）

13.防制空氣汙染、

防治水汙染、防制

噪音、防制振動、

監測環境及清理

廢棄物之機器設

備(零、配件在內)

。（海關進口稅則

第 84章增註 3、海

關進口稅則第 85

章增註 4、海關進

口稅則第 90章增

註 1）

14.專供盲人用之

物品(限經政府立

案之盲人救濟機

構進口) 。（海關

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核明屬實函

轉財政部認可之證

明文件。

經濟部或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或

環境保護署用途證

明文件。

內政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無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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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稅則第 84章

增註 5）

15.船用引擎製造

工廠輸入船用引

擎之零件附件。

（海關進口稅則

第 84章增註 8）

16.使用於維護礦

場安全設備或器

材。（海關進口稅

則第 85章增註

1）

17.救火車及救火

雲梯車用之零件

附件及附件(車輛

底盤不論是否裝

有引擎及駕駛台

均在內) 。（海關

進口稅則第 87章

增註 3）

18.灑水車、道路清

潔車、清溝車、清

溝吸泥車、掃街

車、沙灘清潔車、

垃圾車、水肥車，

及其供製造用之

零、附件。（貨物

稅條例第 12條第

3項）

19.確不供行駛

用，而僅供新車

種之開發設計、功

能系統分析、測

試，或為安全性

能、節約能源、防

經濟部確供製造船

用引擎之證明文

件。

經濟部核明屬實函

轉財政部認可之證

明文件。

內政部確供製造消

防車用證明文件。

經濟部國內尚未製

造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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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污染等之改進

及零組件開發設

計等之用機動車

輛（包括整輛份

零組件）。（海關

進口稅則第 87章

增註 6）

20.修造船廠修造

船艇所需進口用

於船艇本身之器

材。（海關進口稅

則第 89章增註

1）

21.航業修護其國

際航線船隻，所

需進口提撥船長

具領上船，用於

修護船隻本身之

器材。（海關進口

稅則第 89章增註

2）

22.航業修護國際

航線船隻，在國

內採購已稅進口

器材，或已進口

供製造該項器材

主要原料。（海關

進口稅則第 89章

增註 3）

23.修造船廠商在

國內購用已稅進

口器材修造船

隻，及該廠商自

行產製或價購國

內其他廠商製之

器材所用主要原

經濟部證明屬實函

轉財政部認可之證

明文件。

經交通部核屬需要

並函轉財政部認可

之證明文件。

經交通部核明屬實

函轉財政部認可之

證明文件。

經經濟部核明屬實

函轉財政部認可之

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1.審核證明文

件與申報是否

相符。

2.審核是否已

逾海關放行之

日期起 2年期

限。

1.審核證明文

件與申報是否

相符。

2.審核是否已

逾海關放行之

日期起 3年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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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屬已稅進口

原料免稅。（海關

進口稅則第 89章

增註 4）

24.漁民或漁業公

司所需進口用於

修造漁船、漁具、

漁業資材。（海關

進口稅則第 89章

增註 5）

25.符合工廠管理

規定之製造業及

技術服務業為開

發新產品、改良品

質、提高生產力、

節約能約、促進廢

物利用或改進製

造方法，輸入之

機器或儀器設

備，國內尚未製

造者。租賃公司輸

入符合上述規定

之機器或儀器設

備，以資本租賃

方式供給合於規

定之事業使用

者，亦得免稅，

其免稅手續應由

租賃公司會同其

所供給之事業共

同辦理。（海關進

口稅則第 84章增

註 13、第 90章增

註 3）

26.為和平用途，

輸入原子能研究、

發展、生產、保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證明文件。

經濟部核准文件

提出原產國執照並

經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證明用途屬實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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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廢料營運設

備及原子能發電

相關設備，國內

尚無產製者。（海

關進口稅則第 84

章增註 10）

27.符合牧場登記

規定之畜牧業輸

入整套自動化畜

牧用機(儀)器設

備。（海關進口稅

則第 84章增註

11）

28.供救護或捐血

用車。（海關進口

稅則第 87章增註

9）

29.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之肢體障礙

者或經政府立案

之肢體障礙機構

及團體。（海關進

口稅則第 87章增

註 10）

30.修造船空器進

口用於航空器本

身之器材(電器設

備在內)及專供服

務、維護或修造航

空器用之地面裝

備。（海關進口稅

則第 88章增註

1）

31.農業機械製造

安全無慮文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證明用途屬實文件

行政院衛生署證明

文件

殘障手冊

主管機關核明屬實

函轉財政部認可之

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1.審核證明文

件與申報是否

相符。

2.每位殘障者

以一部汽缸容

量 150立方公

分以下機器腳

踏車為限。

審核證明文件

與申報是否相

符。

審核有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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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輸入製造

農業及園藝用土

壤整理及耕作機

器，收穫、打穀、

選別及乾燥之機

器、種子穀粒或豆

類植物之清淨機

等之零件、附件，

暨輸入製造上述

零件、附件及配件

之材料(製造引擎

材料在內)，經濟

部證明用途屬實

者免稅。（海關進

口稅則第 84章增

註 4）

32.確供作防治之

噪音測定車、空氣

污染防治監測車

等車輛，國內尚

未製造者。（海關

進口稅則第 87章

增註 8）

33.確供農業用牽

引車免稅。（海關

進口稅則第 87章

增註 1）

34.農業機械製造

工廠輸入製造裝

置農具用曳引車

之零件、附件及配

件(引擎在內)及製

造上述零件、附件

及配件之材料(製

造引擎材料在內)

免稅。（海關進口

稅則第 87章增註

1.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證明文件。

2. 經濟部證明文

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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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5.公司組織且符

合電業法規定之

發電業，輸入之

機器或儀器設

備，國內尚未製

造者。租賃公司符

合上述規定之機

器或儀器設備，

以資本租賃方式

供給合於規定之

事業使用者，亦

得免稅，其免稅

手續應由租賃公

司會同其所供給

之事業共同辦理。

（海關進口稅則

第 84章增註 12）

36.經行政院新聞

局核准或許可設

立之電影事業或

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事業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核

准或許可設立之

廣播電視事業，

輸入影視媒體專

用器材設備，暨

影視媒體專用特

種車輛。（海關進

口稅則第 85章增

註 6）

37.機坪接駁車，

確供機場內輸運

旅客且不請領車

輛牌照者。（海關

進口稅則第 87章

經濟部證明文件

行政院新聞局、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證明屬實文件。

交通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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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註 11）

38.符合工廠管理

規定之製造業輸

入專供生產平面

顯示面版或積體

電路封裝用之玻

璃板片，經經濟

部證明國內無產

製者免稅。（海關

進口稅則第 70章

增註 1）

39.輪胎製造工廠

輸入歸屬本章供

產製汽車輪胎用

之鋼鐵製絞股線、

索、纜，或輸送

帶、傳動帶製造工

廠輸入歸屬本章

供產製橡膠輸送

帶、傳動帶用之鋼

鐵線製織物，經

經濟部證明國內

無產製者免稅。

（海關進口稅則

第 73章增註 1）

40.冷暖氣機製造

廠輸入稅則第

7411.10.00之精煉

銅管，供產製冷

暖氣機用，經經

濟部證明國內無

產製者免稅。（海

關進口稅則第 74

章增註 1）

41. 冷暖氣機製造

廠輸入稅則第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15



7604.10.20號之鋁

型材、第

7606.92.20號之鋁

合金扁條、第

7607.11.90號之鋁

箔、第 7608.10.10

號之鋁管及第

7608.20.10號之鋁

合金管，供製冷

暖氣機用，經經

濟部證明國內無

產製者免稅。（海

關進口稅則第 76

章增註 2）

42.預塗式感光平

板製造廠輸入稅

則第 7606節之鋁

板、片、扁條及第

7607節之鋁箔，

供產製預塗式感

光平板，經經濟

部證明屬實者免

稅。（海關進口稅

則第 76章增註

3）

43.經政府立案之

寺廟、教堂及其他

宗教團體，輸入

歸第 83章，第 44

章、第 69章或第

92章專供瞻仰謨

拜、祭祀、陳列、展

示之佛像、神像、

禮器、樂器、法器、

經典、雕刻、繪畫

及其他之物品，

經主管機關證明

用途屬實者免稅。

經濟部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無

無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與申報是

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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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進口稅則

第 83章增註 1）

(三)其他法律規定

免稅

1.依獎勵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條例第

30條第 1項規

定，本條例所獎

勵之民間機構，

進口供其興建交

通建設使用之營

建機器、設備、施

工用特殊運輸工

具、訓練器材及其

所需之零組件，

經交通部證明屬

實，並經經濟部

證明在國內尚未

製造供應者，免

徵進口關稅

2.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第 38

條第 1項規定，

民間機構及其直

接承包商進口供

其興建重大公共

建設使用之營建

機器、設備、施工

用特殊運輸工具、

訓練器材及其所

1.民間機構參與交

通建設進口貨物申

請免徵關稅案件審

核證明表。

2.國內尚未製造供

應證明文件。

1.民間機構或其直

接承包商參與重大

公共建設進口貨物

申請免徵關稅案件

審核證明表(甲表)

2.民間機構或其直

接承包商參與重大

公共建設整批或分

批進口貨物申請免

徵或分期繳納關稅

無

無

1.檢具有關

文件向交通

部申請核

備。

2.檢具交通

部核備函等

有關文件向

交通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

民間機構興

建交通建設

進口貨物免

徵關稅案件

審核證明表

及。

3.向經濟部

申請核發國

內尚未製造

供應證明文

件。

4.填報進口

報單。

1.繕具上開

甲丙兩表向

主辦機關提

出申請

2.主辦機關

證明屬實

後，函轉中

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

備。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件是否

齊全。

2.依「民間機構

參與交通建設

進口貨物免徵

及分期繳納關

稅辦法」第 5、6

條規定辦理。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件是否

齊全。

2.依「民間機構

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進口貨物

免徵及分期繳

納關稅辦法」

第 3、4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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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零組件，經

主辦機關證明屬

實，並經經濟部

證明在國內尚未

製造供應者，免

徵進口關稅。

二、稅款優待

(一) 整套機器及

其在產製物品過

程中直接用於該

項機器之必須設

備，因體積過大

或其他原因須拆

散分裝報運運進

口者。（關稅法第

40條，施行細則

第 25、26條）

(二) 運往國外修

理、裝配或加工之

貨物，復運進口

時，依下列規

定，核估免稅價

格。

申請書

清表(丙表)。

3. 國內尚未製造供

應證明文件

1.機器設備型錄及

其設計藍圖。

2.機器設備產製之

物品名稱及其生產

能量等有關說明文

件。

3.合約書。

4.進口機器設備

表。

5.輸入許可證影

本。(進口簽審規定

需輸入許可證者應

檢附，否則可免

附)。

合約書

無

無

3.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核予核備

時，函復主

辦機關外，

並應以副本

連同有關表

格分送申請

人及進口地

地海關辦理

免徵關稅。

4.向經濟部

申請核發國

內尚未製造

供應證明文

件。

5.填報進口

報單。

1.應於該項

機器設備進

口放行前或

第一批進口

放行前提出

申請。

2.檢附有關

證明文件。

1.應於出口

或進口時，

於報單上詳

列品名、數

量及規格

等，並聲明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明文件

是否齊全

2.依關稅法第

40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

25、26條規定

辦理。

1.審核所附文

件及進出口報

單是否相符。

2.依關稅法第

37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 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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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理、裝配之貨

物以其修理、裝配

所需費用，作為

計算根據。

2.加工貨物以該貨

復運進口時之完

稅價格與原貨出

口時同樣或類似

貨物進口之完稅

價格之差額，作

為計算根據。（關

稅法第 37條）

(三) 進口貨物係

租賃或負擔使用

費而所有權未經

轉讓者，其完稅

價格根據租賃費

或使用費加計運

費及保險費估定

之。(關稅法第 38

條)

(四)依海關進口稅

則增註規定減徵。

1..供發電用柴油

及燃料油，按

2.5%課徵。（海關

進口稅則第 27章

增註 1）

2.輸入供化學反應

合成製造化學產

品之工業酒精按

3%課徵。（海關

進口稅則第 22章

申請書 1.合約書。

2.基於專利權不能

轉讓者，檢附出口

國政府主管專利業

務機關簽發之專利

證書或證明文件副

本。

3.基於製造上之秘

密不能轉讓者，檢

附該項貨物在功效

上特點之詳細說明

書或有關文件。

4.經專案核准者檢

附財政部專案核准

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無

無

無

係運往國外

修理、裝配

或加工。

2.檢附合約

書。

1.填寫申請

書。

2.檢附有關

文件。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規定辦理。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明文件

是否齊全。

2.依關稅法第

38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

21、22、23、24

條規定辦理。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是否與申

報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是否與申

報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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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註 1）

3.積體電路引線架

製造廠輸入稅則

第 7409節之精煉

銅及銅合金板、片

及扁條、經經濟部

證明供產製積體

電路引線架用且

國內無產製者免

稅。(海關進口稅

則第 74章增註 2)

4.機械製造工廠輸

入專供堆高機或

跨載機用引擎按

2.5%課稅。（海關

進口稅則第 84章

增註 6）

5.農業機械製造工

廠自行進口之農

地搬運車用零、附

件按 2.5%課徵

（海關進口稅則

第 87章增註 7）

三、分期繳稅

(一)依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 建設條例

第 30條規定

1.該法條例第 2項

規定：本條例所

獎勵之民間機

構，進口供其經

營交通建設使用

之營運機器、設

備、訓練器材、電

聯車、高速鐵路車

輛及其所需之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經濟部證明文件

1.民間機構參與交

通建設進口貨物申

請分期繳納稅案件

審核證明表。

2.稅款擔保。

無

無

無

無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1.檢具有關

文件向交通

部申請核

備。

2.檢具有關

文件向交通

部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民

間機構參與

交通建設進

口貨物申請

分期繳納關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是否與申

報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是否與申

報相符。

審核有關證明

文件是否與申

報相符。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明文件

是否齊全。

2.依「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進口

貨物免徵及分

期繳納關稅辦

法」第 10條、

第 11條及第

12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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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經交通部

證明屬實，其進

口關稅得提供適

當擔保，於開始

營運之日起，一

年後分期繳納 。

2.同法條第 3項規

定，本條例所獎

勵之民間機構，

進口第 1項規定

之器材，如係國

內已製造供應

者，經交通部證

明屬實，其進口

關稅得提供適當

擔保，於完工之

日起，一年後分

期繳納

(二)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第

38條第 2、第 3項

規定：

1.第 2項規定：民

間機構進口供其

經營重大公共建

設使用之營運機

器、設備、訓練器

材及其所需之零

組件，經主辦機

關證明屬實，其

進口關稅得提供

適當擔保，於開

始營運之日起，

一年後分期繳納。

2.第 3項規定民間

機構進口第 1項

規定之器材，如

係國內已製造供

1.民間機構參與重

大公共建設進口貨

物申請分期繳納關

稅案件審核證明表

(乙表)。

2.民間機構或直接

承包商參與重大公

共建設整批或分批

進口貨物申請免徵

或分期繳納關稅清

表(丙表)。

3.稅款擔保。

無

稅案件審核

證明表

3.填報進口

報單。

1.繕具上開

乙丙兩表向

主辦機關提

出申請。

2.主辦機關

證明屬實

後，函轉中

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

備。

3.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准予核備

時，函復主

辦機關外，

並應以副本

連同上開兩

表分送申請

人及進口地

地海關辦理

隨到隨辦 1.審核所附書

表及證件是否

齊全。

2.依「民間參與

重大公共建設

進口貨物免徵

及分期繳納關

稅辦法」第 3

條、第 9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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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者，經主辦機

關證明屬實，其

進口關稅得提供

適當擔保，於完

工之日起，一年

後分期繳納。

貳、貨物稅優待

一、依貨物稅條例

第 12條供研究發

展用之進口車輛、

附有特殊裝置專

供公共安全及公

共安全衛生目的

使用之特種車

輛，郵政供郵件

運送之車輛、裝有

農業工具之牽引

車、符合政府規定

之農地搬運車以

及不行駛公共道

路之各種工程車

免稅。

二、以冷暖氣機之

主機裝置於冷凍、

冷藏設備者免稅

參、簡化便民通關

措施：

一、查驗區驗放、

貨櫃場驗放及倉

庫驗放之核定

(一)在貨櫃集中查

驗區或經專案核

准得予在貨櫃場

查驗之整裝貨櫃

有關主管機關證明

用途之文件。

工業主管機關或當

地稅捐機關證明並

非屬冷暖氣機用專

供冷藏、冷凍用之

文件。

1.報關必備文件如

發票、輸入許可證、

裝箱單等。

2.如屬應繳驗合格

證或檢疫證者，應

預先申請。

3.如需繳驗型錄

無

無

無

分期繳納關

稅。

4.填報進口

報單。

檢附有關證

明文件報運

進口

檢附有關文

件報運進口

1.在報單之

申請查驗方

式欄填入

(傳輸)代碼

6。

2.在報單左

上角加貼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證明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審核所附書表

及證件是否齊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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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2.項除外之貨

品，一律准申請

「查驗區或貨櫃場

驗放」。

(二)除免驗、船邊

驗放貨物仍依有

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對於任何廠

商進口貨物如非

屬經查驗無法分

估者，原則上均

准「倉庫驗放」或

「集中查驗區驗

放」，惟下列貨

物，不得辦理倉

庫驗放：

1.海關已接獲通報

或密報。

2.高風險群廠商，

但生鮮貨品、冷凍

(藏)蔬果、大宗物

資等貨品除外。

3.調換或賠償補運

進口貨物。

4.運往國外修理、

裝配或加工之復

運進口貨物。

5.有短、溢裝或

短、溢卸案件。

6.貨名、品質、規

格未詳實申報，

須待化驗鑑定始

能確定其品質、等

級或成分之貨物。

7.小汽車。

8.雜貨櫃報單及大

蒜、香菇、花生、稻

米等敏感性農產

品貨物。

9.廢料及金屬渣。

者，亦事先準備。 「申請倉庫

驗放」、「申

請查驗區

(或貨櫃場)

驗放」之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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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舊機械。

11.國貨復運進口

者。

12.東南亞地區進

口之櫃裝石材、磁

磚、家具、成衣及

鞋類。

13.經審核報單資

料與報關文件不

符者。

14.其他經海關認

有先行查驗之必

要者。

二、申請免驗

下列進口貨物得

申請免驗：

(一)凡包裝相同，

重量劃一或散裝

進口之大宗貨

物，或笨重之機

器及器材，經審

核其提裝單、裝箱

單、發票等證件認

為無異狀者。

(二)軍政機關購運

進口之器材物品

(三)公營事業購運

之進口器材

(四)國內公私立大

學進口貨物

(五)私人饋贈之進

口貨品，郵包數

量零星者

(六)靈柩或骨灰

(七)其他經海關核

准廠商之進口貨

物

申請書 1.報關必備文件如

發票、輸入許可證、

裝箱單等。

2.如屬應繳驗合格

證或檢疫證者仍應

繳驗該項文件。

3.如需繳驗型錄或

說明書者，仍應繳

驗。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檢疫放行通知書。

無 1.檢附有關

文件報運進

口。

2.在報單填

報申請免

驗。

隨到隨辦 審核有關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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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船邊驗放

申請船邊驗放項

目如下：

鮮貨、易腐物品、

活動物、植物、有

時間性之新聞及

資料、危險品、放

射性元素、骨灰、

屍體、大宗及散裝

貨物及其他特殊

情形。

四、電匯劃撥退還

押(稅)款

五、退押款項劃撥

入戶：本關為加

強服務商民，便

利領取款項，節

省商民往來本關

人力、時間及費

用，對於退還押

金款項特洽商臺

灣銀行高雄分行

電匯劃撥退

還押(稅)款

繳納申請書

報關證件如發票、

輸入許可證、裝箱

單、其他如檢疫證、

合格證、型錄等必

要時仍應檢附。

存摺正本或存摺封

面影本(加蓋公司

及負責人章戳)、個

人帳戶請檢附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須

簽章)，視同正本。

註：納稅義務人、

貨物輸出人為個人

者，使得使用個人

帳戶。

完稅價

格大於

美金

5,000

元應繳

納特別

驗貨費

新台幣

1,300

元，小

於美金

5,000

元特別

驗貨費

新台幣

650元。

無

無

應在日間上

班時間內向

海關驗貨單

位提出申

請，如需於

夜間或例假

日查驗，並

應提供必需

之燈光照明

設備、工人

及交通工具

填具申請書

及上開附件

以郵寄方式

或親自至本

關業務一組

業務二課專

案股押金櫃

(海運)或本

關高雄機場

分關(空運)

辦理。

1.在臺灣銀

行開立存款

帳戶(高雄

地區限在台

灣銀行高雄

分行，其他

縣市則為台

灣銀行各地

分行，存款

隨到隨辦

隨到隨辦

審核報關文件

是否與申報相

符。

收到申請書及

存摺正(影本)

後審核申請書

內金融機構名

稱(全銜)、總

行、分行代號、

存款帳號、戶

名(公司行號或

個人)、公司統

一編號後鍵入

電腦完成電匯

劃撥退押申辦

手續。

款項入戶者，

三天內應可存

帳，如逾一週

仍未收到者，

可電洽本關密

書室出納股查

詢。（電話：

562-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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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電匯劃撥入

戶作業，凡由本

關關本部辦理之

退押款(包括關本

部、小港分關、旗

津分關、業務二組

所收之押金)均可

申請電匯劃撥入

戶。

種類則無限

制)。

2.將「存款

行名」「帳

號」、「戶

名」(應與本

關退還或撥

付款項相

同)等通知

本關秘書

室。

3.接獲本關

退還款項通

知時，應在

通知書加蓋

公司或機關

印信及公司

或機關負責

人章，連同

原繳收據前

來本關秘書

室或以掛號

郵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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